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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擅自动用地方政府储备

据悉，粮食储备，包括地方政府储备和企业储备。

地方政府储备，是指省、市、县人民政府储备的用于

调节辖区内粮食供求总量，稳定粮食市场，以及应对重

大自然灾害或者其他突发事件等情况的粮食和食用植

物油。具体包括省级政府储备、市级政府储备、县级政

府储备。

企业储备包括粮食加工企业社会责任储备、粮食经

营企业商业库存。粮食加工企业社会责任储备是粮食

加工企业依据法律法规明确的社会责任所建立的库存，

依照法定程序动用。粮食经营企业商业库存是企业保

持经营需要的周转库存。

地方政府储备的管理应当按照政策性职能和经营

性职能分开原则，严格制度、严格管理、严格责任，确保

地方政府储备数量真实、质量良好和储存安全，确保地

方政府储备储得进、管得好、调得动、用得上，并节约成

本、费用。未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擅自动用地方政府储备。

每年轮换的数量为储存总量的25%至40%
地方政府储备实行均衡轮换制度，每年轮换的数量

一般为地方政府储备储存总量的25%至40%，食用植物

油储存总量的50%左右。

省级政府储备储存地市、县人民政府粮食和物资储

备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省级政府储备的品质情况和

入库年限，提出省级政府储备年度轮换计划建议，报省

人民政府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主管部门，由省人民政府

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省农业发

展银行批准。省级政府储备储存地市、县人民政府粮食

和物资储备行政主管部门在年度轮换计划内，具体组织

承储企业实施省级政府储备的轮换。

市、县级政府储备中成品粮油的轮换办法，由同级

人民政府依据均衡轮换原则制定。

承储企业不得虚增入库成本、虚假轮换
承储企业不得：虚报、瞒报地方政府储备数量；以低

价购进高价入账、高价售出低价入账、旧粮顶替新粮、虚

增入库成本、虚假轮换、违规倒卖等手段套取差价，骗取

地方政府储备贷款和贷款利息、管理费用和轮换补贴；

挤占、挪用、克扣财政补贴、信贷资金；以地方政府储备

对外进行担保或者清偿债务；将地方政府储备轮换业务

与其他业务混合经营，利用地方政府储备进行除政府委

托的政策性任务以外的其他商业经营；在政府储备中掺

杂掺假、以次充好，或者在地方政府储备轮出时调换标

的物、拒不执行出库指令、阻挠出库；购买限定用途的地

方政府储备，违规倒卖或者不按照规定用途处置；擅自

动用地方政府储备；擅自串换地方政府储备品种、变更

地方政府储备储存地点；因延误轮换或者管理不善造成

地方政府储备陈化、霉变；经营地方政府储备业务不实

行专仓储存、专人保管、专账记载、专账核算等行为。

市场价格异常波动时可动用地方政府储备
省、市、县人民政府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主管部门

应当完善本级地方政府储备的动用预警机制，加强对需

要动用地方政府储备情况的监测，适时提出动用地方政

府储备的建议。

当出现辖区内粮食明显供不应求或者市场价格异常

波动；发生重大自然灾害或者其他突发事件需要动用地

方政府储备；省、市、县人民政府认为需要动用本级政府

储备的其他情形等情况之一的，可以动用地方政府储备。

不得拒绝执行或者擅自改变
省级政府储备动用命令

动用地方政府储备，由同级人民政府发展改革部门

及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提

出动用方案，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动用方案应当包括

动用地方政府储备的品种、数量、质量、价格、使用安排、

运输保障等内容。

省人民政府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省

人民政府批准的省级政府储备动用方案下达动用命令，

由省级政府储备储存地市、县人民政府粮食和物资储备

行政主管部门具体组织实施。

紧急情况下，省人民政府直接决定动用省级政府储

备并下达动用命令。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有关市、县

人民政府对省级政府储备动用命令的实施，应当给予支

持、配合。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执行或者擅自改变

省级政府储备动用命令。

鼓励粮食经营企业建立合理商业库存
地方人民政府将按照总量合理、渐进到位、政策引

导、压实责任原则，督促指导规模以上粮食加工企业建

立企业社会责任储备。

粮食加工企业社会责任储备，由省人民政府发展改

革部门及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

省农业发展银行，制定具体标准和相关激励约束机制。

在粮食应急预案启动后，建立社会责任储备的粮食

加工企业，不按照国家、省要求承担应急任务，不服从国

家、省统一安排和调度的，依照相关规定予以处罚。

办法还规定，鼓励粮食经营企业建立合理商业库

存。支持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自主储粮。

1～9月全省规模以上
工业利润同比增长33.2%

星报讯（记者 沈娟娟） 记者从省统计局获

悉，1～9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

额2060.5亿元，同比增长33.2%，比2019年同期

增长32.1%，两年平均增长14.9%。

1～9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

实现利润总额737亿元，同比增长40.5%；股份制企

业实现利润总额1747.6亿元，增长34.1%；外商及港

澳台商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56亿元，增长24%；

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61.5亿元，增长19%。

1～9月，采矿业实现利润总额221.1亿元，同

比增长71.2%；制造业实现利润总额1764.5亿元，

增长36.3%；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实现利润总额74.9亿元，下降39.4%。

1～9月，在40个工业大类行业中，26个行业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或扭亏转盈），其中，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利润增长2.2倍，黑色

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2倍，化学原料和化

学制品制造业增长74.6%，医药制造业增长1.3

倍，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增长1.8倍，石油加工、煤炭

及其他燃料加工业由同期亏损1.2亿元转为盈利

37.9亿元。

1～9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32358.4 亿元，同比增长 22.3%；发生营业成本

27532.6 亿元，增长 21.8%；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6.37%，同比提高0.52个百分点。

9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计47315.7

亿元，同比增长12.4%；负债合计26531.1亿元，增

长 12.6%；所有者权益合计 20784.6 亿元，增长

12.3%。

1～9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

中的成本为85.09元，同比减少0.28元；每百元营

业收入中的费用为7.86元，同比减少0.35元。

9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资产实现

的营业收入为94.8元，同比增加7.5元；人均营业

收入为165.2万元，同比增加28.5万元；产成品存

货周转天数为17.0天，同比减少1.4天；应收账款

平均回收期为63.2天，同比增加0.1天。

合肥仲裁委
实施新版规则及名册

星报讯（记者 马冰璐） 昨日，记者获悉，合

肥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合肥仲裁委”）自10月

20日起正式启用新版仲裁规则和仲裁员名册。

仲裁规则是一个仲裁机构专业性的集中体

现，合肥仲裁委自1998年成立以来，始终秉持“公

正、专业、高效、和谐”的仲裁理念，不断发展完善；

始终严格把控仲裁员进口关，完善仲裁员退出机

制。为适应当下的经济社会形势，积极融入长三

角仲裁一体化建设，为市场主体提供更优质的仲

裁服务，合肥仲裁委对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单进

行调整。

新版仲裁规则在国际商事仲裁的特别规定板

块，创新性地引入临时措施和紧急仲裁庭制度，同

时增设名册外仲裁员以及法律适用等相关条款。

新版仲裁员名册新增一大批专业化、国际化程度

更高的仲裁员，他们不仅精通外语，而且在涉外经

济、涉外法律、国际贸易、投资、海事、知识产权等

领域拥有丰富的专业经验，能够满足不同国家和

地区当事人更为广泛、更为多元化的仲裁需求。

《安徽省粮食储备管理办法》公布实施

价格异常波动时可动用地方储备粮
为了加强全省粮食储备管理，保证粮食储备数量真

实、质量良好和储存安全，维护粮食市场稳定，有效发挥

粮食储备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安徽省粮食储备管理

办法》已经省政府第155次常务会议通过，并于日前正

式公布实施。 ■ 记者 祝亮


